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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留守儿童监护空白分析及监护权的构建 

李子怡
1
 

(吉首大学，湖南 湘西 416000) 

【摘 要】：留守儿童群体数量持续增多体现出了监护权缺失的问题，本文以留守儿童特点以及形成原因作为出

发点，分析现阶段留守儿童监护模式以及监护缺失的问题及带来的危害，并探讨针对此类问题所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以及政府方面的责任，以有效应对现阶段留守儿童监护不利以及监护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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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西州留守儿童的特点 

1.1 学习方面很难得到辅导 

首先，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也被普及到了乡村教育，电子信息技术教学的方式也被普及到了课堂，但是由于师

资的困乏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排斥，导致其很难发挥作用。其次，留守儿童大多由年迈的祖父母照顾，他们对辅导学习了解不多，

就会出现无人辅导的情况，由于电子教学设备的出现，有时需要用电子设备辅助教学，这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更是无能为力了。

此外外出打工的父母为了使孩子能够上网课，购买相关电子设备，但无人监管电子设备的使用，将会导致留守儿童沉迷电子设

备，对其身体与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日常对孩子学习的监督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疲劳，这使得一些农村

留守儿童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毫不在意，对待学习态度不认真，甚至产生了不愿意学习的心理。 

1.2 生活方面很难到照顾 

在农村，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承担了许多对留守家中儿童的照顾，但由于老人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往往会交给其他亲属照

顾，其他亲属家中往往还有别的孩子需要照顾，且疏离感较深，导致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沟通也存在隔

阂，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1.3 身心健康方面受到影响 

父母外出打工的初衷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但是往往打工的工资较低，还有家中留守的老人需要照顾，使得留守儿童没有办

法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不注重日常饮食上均衡的营养，导致其在成长过程中身体机能较差。加上缺乏父母的陪伴和照顾，

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有很好的安慰，导致其出现心理问题，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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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湘西州留守儿童监护的特点 

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的照顾，湘西州作为人口务工大州，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很多法定监护人将孩子留在家

中，从一定程度上讲，外出务工为孩子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支持，但法定监护人长期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缺乏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

子女的有效监护，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孩子个体的成长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最终变成多个个体

问题，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从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主体上看，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得到法定监护权的保障，未成年的监护人在儿童成长的全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定

监护权更是未成年成长过程中最离不开的保障。当父母不在家时，把本该由自己所履行的法定监护职责托付给他人，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父母对孩子亲属关爱的缺失，没有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支持，导致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状况较差，因此，农村留守儿

童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从行为角度看，现有监护人没有足够的监护能力。在农村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祖父母照顾。但由于老人有身体状

况，会交给其他亲属照顾，造成对留守儿童监护的很大不稳定性，又因为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较为年老，在子女的管教和沟通存

在严重的代沟，导致监护能力不足，不利于留守儿童在成长关键期的全面发展，造成留守儿童成长不健全问题。 

从时间上看，时间方面具有长期性。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明显，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但受户籍等

因素的限制，无法解决城市儿童教育问题，父母选择把孩子放到田间地头，并且这种现象还会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国家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彻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3 湘西州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的危害 

3.1 留守儿童难以接受教育 

我国宪法规定留守儿童享有受教育权，但由于法定监护人以及委托监护人难以发挥其监护职责，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权难

以获得保障，独自在家中的儿童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如何疏导，导致有些孩子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严重者甚至会走上

犯罪道路，导致其在成长过程中难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3.2 人身权存在隐患 

由于法定监护人不在身边导致其身心难以全面发展，对其人身安全难以确保，经常会发生留守儿童被伤害事故以及被侵害

事件。又因为其父母不在身边，在发生伤亡事件以及侵害事件后，自我安全意识淡薄，监护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亲戚朋友

的精力有限，致使留守儿童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在成长过程中的人身权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3.3 发展权受到限制 

由于长期很难得到父母的陪伴与关爱，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群体存在人际交往能力不足、性格孤僻等问题，再加上受教育权的

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导致留守儿童的未来发展能力受限，在就业过程中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导致其在社会竞争的过程中竞

争能力低，需要国家和社会重视这一问题的发生。 

4 造成湘西州留守儿童监护制度不完善的法律分析 

4.1 留守儿童监护权益的法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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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定了许多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范。我国现行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基本内容被规

定于我国现行的《民法总则》与《民通意见》中，并散见于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相关

的司法解释以及有关的部门意见等，且 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对有关监护制度方面做了较大修改，例如增设遗嘱监护、完

善委托监护、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理念也体现于其中。但在很多规定上，仍存在委托人监护人监护职责迷

糊不清，被指定的监护人消极待权时，应承担怎样的责任。2020 年《民法典》的颁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相应的监护制度，

但针对性不强，规定的模糊性导致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不完善。 

4.2 留守儿童保护的规定不完善 

4.2.1 受家庭监护影响 

我国监护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家庭监护为主，以家庭自主监护作为主要的方式，这给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许多社会组织国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弊端是：首先居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的基层组织，首先缺乏一定的主动性，没有

专门的人员以及经费来保障留守儿童权益，导致其心有意而力不足，导致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民政机关可以作为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民政部门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部门，有一定的义务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留守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民

政部门的关注。最后《儿童权利公约》还规定了国家保护儿童权益的特殊义务，但并未表明民政部作为国家机关，开展具体的留

守儿童监护基础工作，就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留守儿童数量大，基数多，导致民政部门监护工作繁重，同时民政部门缺乏资金

担保和相关程序安排，这就导致了实际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4.2.2 民事立法上没有区分监护和亲权 

父母的亲权不仅强调权利，而且重视义务，而监护是对父母所享有亲权的一种补偿手段，是对父母离开家，难以对留守家中

的孩子展开监督和保护，是父母发挥基础性作用时的一种补充。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单独规定亲权制度，将亲权和监护统一称之为

监护制度，这是立法上的缺陷。父母作为家长和监护人的意识容易淡化，不利于其积极履行职责，而且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

响，使得其他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更加淡化，因此监护权和亲权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4.2.3 没有对留守儿童监护进行监督 

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监督主体的监督，但我国现行《民法典》缺乏明确的监护行使所监督的主体，以及对相关监护的标准

和明确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处罚措施。按照立法理念，认为未成年的监护往往是家庭的问题，并不需要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同时

还排斥其他主体的参与，这就导致监护人失职时也被认为是家庭事务，导致失职情况不被发现，失职监护人也无法承担其应负的

责任。 

5 湘西州留守儿童监护权的构建 

5.1 区分亲权人和监护人 

明确父母作为亲权监护和其他委托监护监护人的资格问题，明确委托监护人监护的内容和责任，出现法定监护人以及委托

监护人难以履行职责时，国家与社会介入的制度，对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来促进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义务的充分履行。可以

适当扩大监护主体的资格，结合湘西州留守儿童的现状，更好的保护留守儿童监护权。 

5.2 规定监护权的行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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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监护人主体以及父母亲权监督的区分下，需要对监护的内容以及监护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在面对监护人的选

定问题时选择适当的监护人来对留守儿童进行监护，法定监护人也应当进一步明晰其所应承担的监护职责。在明确监护人后，监

护人要主动了解自己的监护职责，为其今后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提供参考，为其监护权的行使提供指引。 

5.3 确定监护关系撤销与变更情形 

法律需要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变更以及辞退做出规定，在监护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当撤销，法定监护人与委托监护人之

间还可以采用约定的形式对监护关系的变更和撤销做出约定。监护人一旦发行不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对下一任监护人与临时监

护人制度规定更加细化。一旦监护人滥用监护权，对未成年造成重大损害，可以及时撤销。在监护过程中应对监护人提出更高的

要求，同时也要明确监护人必须承担一些代价高昂的责任，因其客观原因造成监护人权益受损，监护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比

如赔偿损失，加倍给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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